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TU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关于深交所 2022年年报问询函的 

书面回复 

 

 

 

 

 

 

二〇二三年七月八日 

  



 

 

目 录 

问题一 .................................................................................................................................. 3 

问题二 .................................................................................................................................. 8 

问题三 ................................................................................................................................ 12 

问题四 ................................................................................................................................ 14 

问题五 ................................................................................................................................ 16 

问题六 ................................................................................................................................ 18 

  

 

 





 

增加到期末 10.22 亿元，增加额 1.87 亿。报告期内，因出售部分子公司股权，公司资产总额

下降 18.77%，负债总额下降 23.88%，虽货币资金总额下降 12.42%，但货币资金占资产总额的

比重从报告期初的 4.28%提高到期末的 4.61%。 

单位：万元 

科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变化额  变化率  

货币资金       122,851.27      140,268.21    -17,416.94  -12.42% 

资产总额     2,662,902.52    3,278,182.53    -615,280.01  -18.77% 

负债总额     1,626,470.61    2,136,593.10    -510,122.49  -23.88% 

货币资金占资产总额

的比重 
4.61% 4.28% 0.33% 7.82% 

（2）结合报告期内资产处置、合并报表范围变化情况等说明长期借款同比增长的合理性

及新增借款用途；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项目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在贷款期间归还部分本金，长期借款减少

37,052 万元；公司以承债式处置资产转让下属子公司，长期借款相应减少 9,500 万元。报告

期末，公司长期借款增加 102,382 万元，其中：公司部分下属项目公司在原有固定资产贷款授

信额度下，新增提款 26,357 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贷款期限为 8 至 10 年；公司优化调整部分贷

款期限结构，包括将母公司及下属公司部分流动贷款的期限调整为 2 至 3 年，对应金额为

76,025 万元以及将下属项目公司报告期内到期固定资产贷款延长期限 3 年，对应金额为 7,475

万元。 

综上，报告期末，启迪环境长期借款余额 54.20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5.58 亿元（2021 年

末余额 48.62 亿元），变动率 11.48%。公司主动地对债务结构及期限进行合理化调整，使之

与公司经营建设所需及整体资产情况相匹配。 

（3）结合货币资金储备、受限情况、流动资产变现能力、负债情况、经营活动现金流、

经营规划、投融资安排等，分析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 

回复： 

报告期末，启迪环境货币资金总额 12.29 亿元，其中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 10.22 亿元、其

他货币资金（受限资金）2.06 亿元，货币资金总额较上年末减少 1.74 亿元，剔除受限资金后，

可用资金较上年末增加 1.87 亿元。公司年末流动负债合计 82.45 亿元，流动比率为 1.009，

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公司正从经营、投资、融资及资金统筹方面采取措施以规避流动性风

险，具体如下： 



 

1、流动资产变现能力 

流动资产部分科目对比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额  变动率 

货币资金  122,851 140,268 -17,417 -12% 

其中：银行存款  102,245 83,570 18,675 22% 

      其他货币资金  20,604 56,692 -36,088 -64% 

应收账款  429,932 587,740 -157,808 -27% 

流动资产  831,632 1,192,805 -361,173 -30% 

（1）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资金统筹、调整融资结构置换银行承兑汇票，期末其他货币资

金较上年末减少 3.61 亿元，通过资产处理、促进运营回款等方式，期末可用货币资金较上年

末增加 1.87 亿元。 

（2）报告期末，公司流动资产较上年末减少 36.12 亿元，其中应收账款余额 42.99 亿元，

较上年末减少了 15.78 亿，公司资产处置、清收欠款等方式降应收取得一定成效，公司的流动

性有所加强。 

（3）报告期末，公司流动比率为 1.009，相比上年末流动比率 0.876 提高了 15%，公司流

动资产的整体变现能力较强，可以覆盖流动负债尤其是短期债务。 

2、负债情况 

负债部分科目对比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额 变动率 

短期借款   296,445 458,126 -161,681 -35% 

应付票据   - 94,854 -94,854 -100% 

应付账款 324,349 418,764 -94,415 -23% 

其他应付款 134,085 205,002 -70,917 -3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384 56,505 -49,121 -87% 

流动负债合计   824,484 1,361,146 -536,662 -39% 

长期借款   541,986 486,155 55,831 11% 

应付债券   15,255 50,864 -35,609 -70% 

长期应付款   30,451 38,644 -8,193 -21% 

非流动负债合计   801,986 775,447 26,539 3% 

负债合计   1,626,471 2,136,593 -510,122 -24% 

（1）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负债及负债总额均呈现大幅下降趋势。报告期末，公司负债总



 

额下降 51.01 亿元，其中，流动负债较上年末下降 53.67 亿元，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增加 2.65

亿元，非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重从上年末的 36.29%提升到报告期末的 49.31%。 

（2）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调整经营战略、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以承债式处置资产实

现部分债务转移以及利用资产处置收回现金偿还部分债务等方式实现债务压降，公司抵御流

动性风险的能力有所增强。 

3、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 

现金流量部分项目对比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额 变动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477          74,262       51,215  6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575          18,839     40,736  2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183         -63,683   -103,500  16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863          29,341      -11,478  -3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2,256          84,393      17,863  21% 

（1）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5.12 亿元，

增幅 69%，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可全面覆盖当年利息支出。公司的经营逐步恢复且平稳发展，经

营活动现金流持续改善，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化解短期债务风险提供基础保障。 

（2）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正，且较上年同期增加 4.07 亿元，

一是处置子公司收到的现金净额 9.64 亿元，二是近几年来，公司顺应行业趋势，逐步停止持

续多年的投资扩张发展模式，投资支出大幅下降，以此为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 

（3）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值，净偿还借款 10.35 亿元，公司的

筹资能力有待进一步恢复。 

（4）报告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 10.23 亿元，较上年末净增加 1.79 亿元，公司

经营活动获取现金能力持续增强。 

4、经营规划 

公司将通过对各级经营管理层进行调整夯实，全力做好如下工作：保障项目正常平稳运营，

维护公司基础资产的安全稳定；狠抓项目管理，切实控制成本费用；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

增强公司流动性；积极化解诉讼风险，逐步恢复并增强公司信用。 

5、投融资安排 

公司将在宜昌市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在金融债权人委员会的主导下，继续努力维持存量

债务稳定，为公司化解金融风险，实现投资建设型向运营管理型转变争取和创造更多空间和时



 

间；在强化主营业务的同时，进一步推进资产结构优化和技术改造升级，提升资产整体运营管

理效率，推动低质量项目的清算工作，补充公司现金流，确保偿债和运营所需资金。 

综上，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中受限资金下降，可用货币资金增加，流动比率提高；公司流动

负债及负债总额均呈现下降趋势；现金流量表的变化显示公司发展模式从投资建设型向运营

管理型的转变，公司获取现金能力持续增强。同时，公司将狠抓经营管理、加大清收力度、务

实推进金融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有效控制流动性风险。 

（4）请列明主要债务的到期时间、金额、偿付方式、你公司是否具备偿付能力，是否存

在较大债务逾期风险。针对逾期债务，请分析说明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情况，你公司已采

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及最新解决进展； 

回复：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 2023 年内到期债务总额为 528,512.07 万元。截至 2023 年 6 月末，

公司通过业务续期和归还本金等方式处理到期债务的金额合计为 275,498.08 万元。截至目前，

公司 2023 年内剩余到期债务总额合计为 253,013.99 万元,具体如下：



 

响及目前进展，并提示风险。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因公司前期部分涉诉案件已取得判决结果或达成和解，公司全力筹措资金以履行判决义

务，但目前仍有部分款项未能如期支付，导致公司因相关纠纷被相关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目前涉及执行金额 3,531.3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47%。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266.2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18

亿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71.00 亿元，公司整体生产经营正常。上述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事项，暂未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明显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运营回款、推动融资工作进展、改

善公司总体流动性，并积极与相关各方进行沟通，力争尽快妥善解决目前的失信执行案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会计师意见： 

（一）会计师核查程序 

1.对公司管理层与货币资金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进行了解和测试，评价其

有效性； 

2.获取各子公司已开立银行账户清单，并与账面记载进行核对，核查公司银行账户的完整

性； 

3.执行银行函证程序，包括货币资金存放地点、存放类型、资金用途等相关信息，核实公

司货币资金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受限情形； 

4.获取企业信用报告，检查存在所有权受限制的货币资金以及借款列报是否正确； 

5.执行分析性程序，结合公司所属行业特点、经营模式、资金管理模式及现金流情况，分

析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 

6.访谈公司关键管理人员，了解公司的资金状况、经营规划、债务偿还计划以及偿还资金

的来源安排等，分析上述偿还计划的合理性并评估公司是否存在债务逾期风险。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对公司的货币资金进行了核查，公司期末不存在未披露的受限资金情形。 



 

2.公司的借款信息已如实反映，公司借款披露不存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情形。 

 

问题二： 

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58.38 亿元，计提坏账准备 15.38 亿元，其中按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4.69 亿元，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53.69 亿元。请你公司： 

（1）你公司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53.69 亿元，其中组合 1 建设业务余

额为 15.46 亿元，计提坏账准备 6.20 亿元；组合 2 运营业务余额为 36.34 亿元，计提坏账准

备 5.22 亿元；组合 3 未说明业务模式，账面余额为 1.89 亿元，未计提坏账准备。请说明组

合 3 业务名称、形成原因、分组依据，未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结合客户偿债能力



 

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1.47 亿，而 2022 年末组合 1 建设业务中账龄为 1-2 年的应收款账面

余额为 7.52 亿元。根据你公司合并范围变更情况，2022 年主要为处置、新设和注销子公司，

请你公司量化说明 2022 年末建设业务账龄 1-2 年应收账款金额远高于 2021 年末建设业务账

龄 1 年以内应收款金额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2022 年应收账款组合 1 建设业务账龄在 1-2 年的期末账面余额与 2022 年 1 年以内的期初

账面余额差异较大原因的主要为：公司应收转让给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城发环境”）

及其关联方的项目公司 EPC 工程款项，因 2021 年城发环境拟吸收合并启迪环境，公司综合考

虑城发环境及其关联方作为国企的还款能力并已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了财务资助，故认

定该部分应收账款没有回款风险，列入个别计价未计提坏账准备；2022 年吸收合并方案已公

告终止，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对该部分应收账款重新列入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业务性质 款项性质 1-2 年 

1 郑州航空港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业务 工程款 20,344.20 

2 兴平金源环保有限公司 建设业务 工程款 15,246.91 

3 亳州洁能电力有限公司 建设业务 工程款 5,724.95 

4 库车景胜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建设业务 工程款 6,882.38 

5 迁安德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业务 工程款 6,448.00 

6 洪湖林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业务 工程款 4,424.76 

7 魏县德尚环保有限公司 建设业务 工程款 2,316.12 

8 溆浦鹏程环保有限公司 建设业务 工程款 1,597.54 

9 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业务 工程款 236.80 

10 临朐邑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业务 工程款 133.76 

11 迁安德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业务 工程款 132.44 

12 兰陵兰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业务 工程款 116.89 

13 楚雄东方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建设业务 工程款 100.32 

合计 63,705.08 

（3）根据年报，你公司账龄三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为 11.80 亿元，占应收账款余额的

20.21%。请说明三年以上账龄款项形成的原因、具体内容、账龄较长的原因，你公司对相关款



 

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对三年以上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充足，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业务分类 
3 年以上期

末余额 



 

力分析按组合计提坏账是否充分； 

4. 对组合 1 建设业务的账龄，通过访谈公司关键管理人员、检查处置、新设和注销子公

司等审计程序，判断在本期账龄波动的合理性；核查针对同种信用风险的客户，计提减值的依

据是否保持一致，评估相关政策是否存在管理层偏向，与上期是否保持一贯性； 

5.结合相关历史回款情况、信用风险变化情况、以及应收款项等科目期后回款分析，同时

对应收账款等执行函证程序，评价管理层对预期可回收金额考虑的合理性； 

6.获取坏账准备计提表，检查计提方法是否按照坏账计提政策执行，重新计算坏账准备计

提金额是否准确。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公司的应收账款组合 3 主要为公司应收生物质发电电费补贴 1.89 亿元，生物质发电电

费补贴按照国家能源局核准，相关补贴基金原则上实行按季预拨、年终清算，公司认为该补贴

基金产生的应收款项对应的客户为国家电力公司，参照其他上市公司同类业务的应收款项政

策按照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 

2.公司 2022 年末建设业务账龄 1-2 年应收账款金额高于 2021 年末建设业务账龄 1 年以

内应收款金额，主要系 2021 年公司因与城发环境吸收合并，公司将应收城发环境及其关联方

的应收款项按照单项评估计提坏账准备。2022 年启迪环境与城发环境的吸收合并已终止，双

方应收款项按照同类公司的相关款项重新调整了预期损失率，并列入公司同类业务组合 1 建

设业务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应收账款的坏账政策参照了同行业的相关估计，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与会

计处理不存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的情形。 

 

问题三： 

报告期末，你公司与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及关联方的其他应收款分别为 10.55 亿

元。请你公司： 

（1）列表说明交易发生背景、金额、时间、约定付款期限、是否逾期等； 

回复： 

受金融去杠杆、校企改革、环保行业周期性下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公司融资环境持续处



 

于不利状态，为缓解公司流动性压力、补充日常经营所需资金，同时降低公司总体负债规模，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6 月、2021 年 12 月、2022 年 6 月出售了四个资产包以回笼资金。 

1、



 

（2）结合交易对方财务情况分析付款能力，你公司是否具备履约保障； 

公司正在与城发环境、城发投资就原出售项目的工程结算工作及剩余往来款项支付事项

进行一揽子谈判，拟就双方应收款项及应付款项的支付形成整体解决方案。 

城发环境、城发投资均为河南省省属国有企业，根据公开可查的企业概况及经营情况判断，

交易对方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3）说明你公司就上述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相关判断是否审慎。请年审会计师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对城发环境及其关联方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10.55 亿元，其中：7.13 亿元

款项已经于 2023 年 3 月收回，该部分款项未发生信用损失，经个别认定未计提坏账准备；剩

余未收款项 3.42 亿元，按照公司会计政策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 0.34 亿元，根据对城发环境及

其他关联方的履约能力判断，公司认为该笔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合理、充分。 

 

会计师意见： 

（一）会计师核查程序 

1.对公司关联方交易及往来进行了解，评估并测试相关业务内部控制的设计及运行的有

效性； 

2.访谈公司关键管理人员，了解公司的关联交易背景及后续进展等，评估公司与城发投资

及关联方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的可收回性； 

3.对关联方往来进行函证，核实公司往来的真实性； 

4.检查已签订的还款协议、收集期后收款明细并检查银行回单，核实公司的期后收款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公司与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及关联方的其他应收款为 10.55



 

定。 

 

问题四： 

你公司 2021 年末合并和母公司未分配利润分别为-16.77 亿元和-3.35 亿元；2022 年末

合并和母公司未分配利润分别为-27.35 亿元以及-13.09 亿元；2021 年和 2022 年末存在应付

普通股股利 0.78 亿元和 0.95 亿元。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应付普通股股利的具体内容及变化原

因、相关安排及有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 2021、2022 年末存在的应付普通股股利是公司分别于 2016、2017 年发行的中期票

据产生的利息有关账务处理所致，票据具体如下： 

票据名称 发行日期 发行额度（亿元） 期限 

16 桑德 MTN003 2016 年 11 月 14 日 5 5+N 

17 桑德 MTN001 2017 年 1 月 11 日 10 5+N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及财政部印发《永续债相关会计处理的

规定》（财会〔2019〕2 号）： 

1、公司对永续债的判断： 

到期日的判断：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于发行人依照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之前长期存续，

并在发行人依据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时到期。因此，该永续债合同未规定固定到期日，发行

方有权自主延期或自主赎回或确定清算日期。 

对无条件避免利息支付的判断：在债券存续期内，除非发生强制付息事件，两笔中期票

据的每个付息日，发行人可自行选择将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

息推迟至下一个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任何递延支付利息次数的限制；前述利息递延不构成

发行人未能按照约定足额支付利息。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应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息。 

结论：该永续债合同未规定固定到期日且发行方有权自主赎回该永续债或自主决定清

算。发行方在自主议事机制下可以决定递延支付利息。综上，永续债发行方能够无条件地避

免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因此，该永续债合同符合权益工具的分类。两笔中

期票据符合永续债的定义，所以此两笔中期票据被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永续债进行账务处

理。 

2、公司对永续债的会计处理 



 

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在存续期间分派股利，作为利润分配处理，发行方按应分

配给金融工具持有者的股利金额，借记：利润分配—应付普通股股利科目，贷记应付股利—

应付普通股股利科目。两笔永续债以五年为一个计价周期，在一个计价周期内债券利率锁定

为一个固定水平，发行人按照该利率水平向投资人支付利息。根据发行规则，以上两笔权益

工具 2021 年和 2022 年确认股利分配分别为 7,815 万元和 9,465 万元。 

 

会计师意见： 

（一）会计师核查程序 

1.对公司应付普通股股利进行了解，评估并测试相关业务内部控制的设计及运行的有效

性； 

2.访谈公司关键管理人员，了解公司的永续债业务，评估公司将其分类为权益工具的合理

性； 

3.检查股利分配方案、收集分配明细并检查银行回单，核实公司的股利支付情况。 

（二）核查意见 

1.公司的两笔永续债能够无条件地避免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因此列报

在其他权益工具核算，并按应分配给金融工具持有者的股利金额进行利润分配。 

2.公司对以上永续债的会计处理及列报不存在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情形。 

 

问题五： 

报告期末，你公司应付票据余额 0 元，较上年度的 9.49 亿元减少 100%；你公司应付账款

余额 32.43 亿元，同比下降 22.56%。请你公司： 

（1）说明应付票据为 0 元，且下降幅度远大于应付账款的原因及合理性，你公司与供应

商的结算方式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应付票据下降至 0 元，较年初减少 9.49 亿元，其中母公司减少 6.69 亿

元，下属公司减少 2.80 亿元。本年减少的应付票据均为满足融资条件、在 2021 年内开具的

半年期或者一年期的银行承兑汇票，并在 2022 年内逐笔到期，经与金融机构协商，其中

6.21 亿元转为银行借款，剩余部分 3.28 亿元以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支付，应付票据实际降



 

幅 34.56%。应付账款本期减少 9.45 亿元，降幅 22.56%，实际降幅相差不大。因此，公司整

体业务与供应商结算方式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2）请说明报告期内应付账款余额前五名应付对象、金额和形成原因，与主要供应商的

匹配情况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前五名应付账款对方单位均为公司主要供应商，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对 EPC 项目

分包商支付的建筑施工采购款及下属项目公司在建工程发生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款，应付账款

余额前五名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 与本公司关系 款项性质 金额 

1 湖南金沙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工程款 22,691 

2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工程款/设备款 14,798 

3 中国电建集团江西省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工程款 13,857 

4 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工程款 8,212 

5 湖南园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工程款 8,208 

 

会计师意见： 

（一）会计师核查程序 

1.对公司管理层与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进行了解和测

试，评价其有效性； 

2.对公司关键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公司的资金计划安排和供应商结算方式等； 

3.检查公司市政施工业务检查施工结算资料（包括施工合同及协议、工程量确认单、发票、

季度结算单、收付款凭证等），检查环保设备安装采购合同、发票、验收单等，对公司财务数

据的重大项目进行了抽查核实，并与账面记录及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对比； 

4.获取企业的应付票据备查簿，与账面记录进行核对，通过将账面应付票据信息与征信报

告进行核对，核实公司应付票据的真实性； 

5.对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进行函证，核实财务数据的存在性等； 



 

6.对报告期付款的资金流水和银行回单进行检查，核实本期付款金额和收款单位等信息

是否与账面一致。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公司应付票据减少主要系将到期的应付票据 6.21 亿元转为银行借款，以及剩余部分

3.28 亿元以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支付所致，应付票据实际降幅与应付账款相差不大。 

2.公司的应付账款余额前五名应付对象已如实反映，公司应付账款披露不存在不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情形。 

 

问题六： 

你公司披露的《2022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显示，你

公司 2022 年末与关联方存在较多非经营性资金往来，请你公司用表格列示与各个关联方形成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关联方名称、具体关联关系、资金往来发生时

间、资金往来的具体原因及内容、截至目前还款情况及后续还款安排等，同时说明是否存在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你公司资金的情形，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与各个关联方形成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

称 
会计科目 关联关系 资金往来发生时间 资金往来的具体原因及内容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偿还额 2023 年 6 月 30 日 

城发投资及

其关联方企

业 

应收账款   关联法人   

2021 年、2022 年  

  

工程款、车辆租赁费、技术

服务费等 
78,063.90 1,973.19 76,103.30 

其他应收款 关联法人 股权收购款、往来款等 110,519.42 77,325.97 33,291.22 

预付账款 关联法人 保险、服务费 617.79 53.56 576.34 

小计       189,201.12 79,352.73 109,970.86 

桑德集团及

其关联方企

业 

应收账款   关联法人 2014-2022 年  设备款、房屋转让款等 9,151.61 - 9,151.61 

其他应收款 关联法人 2018-2022 年  租金、质保金等 310.54 15.00 295.54 

预付账款 关联法人 2019 年  房租 50.21 - 50.21 

长期应收款 关联法人 2018 年  融资租赁款 11,040.70 - 11,040.70 

小计       20,553.05 15.00 20,538.05 

启迪控股、

天府清源等

及其关联方

企业 

应收账款   关联法人 
 2014 年、2016 年、

2021-2022 年 
工程款、设备款等 1,644.02 - 1,649.49 

其他应收款 关联法人 2018-2022 年   押金、质保金等 139.64 83.25 153.50 

预付账款 关联法人 2020 年-2022 年  租赁、办公费等 38.13 - 38.13 

小计       1,821.79 83.25 1,841.13 

   合计        211,575.96 79,450.97 132,350.04 



 

1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桑德静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静脉产业园公司”）在湘

潭项目中初始建设的办公楼和宿舍楼在停工后由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桑顿新能

源”）续建，并在建成后由桑顿新能源使用，但双方未办理确权和交割转让手续，桑顿新能

源未向静脉产业园公司提供补偿或支付对价，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22 年 4 月公司及

静脉产业园公司与桑顿新能源签订《债务确认及还款协议》，约定桑顿新能源向公司支付建

设费本金及利息合计 7,489.13 万元，分 9 期进行偿还。报告期末，桑顿新能源未能按照协

议中约定的付款计划支付对应款项，公司按照坏账单项认定的方式，对该应收款项计提坏账

3,186.54 万元。 

 

会计师意见： 

（一）会计师核查程序 

1.对公司关联方交易及往来进行了解，评估并测试相关业务内部控制的设计及运行的有

效性； 

2.访谈公司关键管理人员，了解公司的关联交易背景及后续进展等，评估公司是否存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3.对关联方往来进行函证，核实公司往来的真实性； 

4.检查已签订的还款协议、收集期后收款明细并检查银行回单，核实公司的期后收款情

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公司编制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符合相关规定，在所有重

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其中，公司因向桑顿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转让办公楼、宿舍楼形成的应收账款已作为非经营资金占用在审计报告中如实披露,，

除审计报告披露外，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七月八日 


